
國立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學生獎勵暨補助要點 

106.11.13 106學年度第3次系務會議訂定 
114.9.15 114學年度第1次系務會議修訂 

 

一、宗旨：國立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，為鼓勵學生積極向學多元發展，以

實踐自我爭取學系榮譽，特訂定「國立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學生獎勵暨補助要點」

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實施對象：凡本系各學制學生，於本系在學期間，符合各項獎、補助標準者，均可提出

申請。 

三、經費來源：凡本系各項經費來源合於獎、補助用途者。 

四、本要點所訂各項獎勵項目、標準及內容如下： 

(一)論文發表： 

1.凡本系學生以本系名義投稿國內外學術研討會獲錄取並進行發表(國內僅限口頭發

表)，未獲其他獎補助者，若有多位作者，以一位申請為限。 

2.國內學術研討會：新臺幣 1,000 元/每篇。國外學術研討會：新臺幣 5,000 元/每篇。 

(二)其他傑出表現類：凡本系學生具上述類別外之其他傑出表現時，得檢具佐證資料及申

請表，經導師推薦，系主任核可後，送交系務會議討論後決議。 

五、補助項目如下： 

(一)辦理活動：凡本系在學學生，欲辦理各項以本系師生為主要參加對象之各項活動，且

提有活動計畫申請書及成果報告書者，經系主任核可後，酌予活動經費補助。 

(三)本系主辦研討會：補助以本系名義主辦之學術研討會相關費用，及接待外賓所需相關

開支。 

(四)急難救助 

1.申請資格： 

(1)本系學生本人重傷至殘或重病，家庭無法負擔醫療費用者。 

(2)本系學生之直系親屬重病或死亡，致生活困難無法繼續完成學業者。 

(3)本系學生家庭遭逢重大變故者（例如水災、火災、風災、震災…等）致生活陷入

困境無法繼續完成學業者。 

(4)特殊情況。 

2.救助金額：每人每年救助金額以新台幣叁萬元為上限。 

六、各獎、補助項目申請時間及方式如下： 

(一)申請時間：各類奬勵、補助案應於活動進行前至少一個月提出申請，急難救助的申請

不受限制。 

(二)申請方式：各類獎、補助案，應於申請期限內，檢具相關證明文件，填寫申請書，並

經導師推薦後，送交系辦公室辦理，逾期視為放棄。 

(三)獎助方式：獲獎助學生得於系上相關活動公開頒獎表揚。 

七、本要點所訂各項獎勵、補助金額，須經系務會議審查各獎勵、補助名單，並得依各學年

度經費狀況決議獎勵、補助金額。 

八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 



國立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學生獎勵暨補助申請表 
申請日期：   年   月   日 

姓名  班別  學號  

□ 

著 

作 

發 

表 

發表之研討會

名稱 
 

論文名稱  

接受日期       年    月    日 
研討會舉辦

日期 
 

作者序 
□單一作者 

□與人合著：第      作者 

應附表件 接受發表證明或已刊登之抽印本各 3 份 

□ 

其 

他 

傑 

出 

活動名稱  

獲得獎項  

應附表件 證明文件正影本（正本驗後歸還） 

□ 

急 

難 

救 

助 

急難事項 

 

 

 

 

□學生本人重傷至殘或重病，家庭無法負擔醫療費用者。 

□學生之直系親屬重病或死亡，致生活困難無法繼續完成學業

者。 

□學生之家庭遭逢重大變故者，致生活陷入困境無法繼續完成學

業者。 

□特殊情況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應附表件 住院或診斷證明書、重大傷病卡、鎮區公所或社福單位證明文

件、低收入戶證明、個人陳述書或其他相關文件 

系承辦人 導師/指導教授 系主任 

   

 

 


